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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577 证券简称：长沙银行 编号：2025-061

优先股代码：360038 优先股简称：长银优 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拟以

自有资金对本行控股子公司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银五八”）增资，增资金额不超过 15.5 亿元（含），最

终金额以经监管部门核准后的实际出资金额为准。本次增资事项已经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行董事赵小中、张曼、

李晞回避表决。

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事项尚须提交本行股东会审议后，再报请监管部门批

准后才能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过去 12 个月，本行未与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通程控股”）进行过共同投资相关的交易，也未与其他关联人进

行过共同投资相关的交易。



2

一、关联交易概述

长银五八为本行控股子公司，为进一步增强长银五八的资本实力，

提升其风险抵御能力，推动其健康可持续发展，本行拟以自有资金对

长银五八进行增资不超过人民币 15.5 亿元（含）。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增资金额超过本行

上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1%，且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

应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2025 年 12 月 15 日，本行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董事赵小中、张曼、李晞回避表决，董事

会同意本行对长银五八增资不超过人民币 15.5 亿元（含）,最终增资

金额以经监管部门核准后的实际出资金额为准。根据本行《公司章程》

规定，本次增资后续还须提交本行股东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行与通程控股或与其他

关联人进行共同投资的金额，未达到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5%以上。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暨关联人介绍

1、关联人关系

长银五八，为本行控股子公司，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属于本行关联方。

通程控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通程控股持有本行 3.07%的股份，

其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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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程实业”）持有本行 3.83%的股份，两者合计持有本行 6.90%的

股份。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通程控股为本行关联方。

长银五八为本行与通程控股共同投资的企业，根据《银行保险机

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

定，此次本行对长银五八增资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基本情况

（1）长银五八

长银五八成立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法定代表人陈曦，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 188号基金小镇第 11、12栋及滨江路 195

号润和金融中心 19 楼，注册资本 11.24 亿元，经营范围为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长银五八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本次增资前后，长银五八的股东和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增资前） 持股比例（增资后）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6.66% 74.96%

北京城市网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6.43% 15.27%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6.91% 9.77%

合计 100.00% 100.00%

注：增资后的股权比例以最终实际认购情况和监管部门实际核准结果为准。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长银五八资产总额为 296.20 亿元，净

资产 35.81 亿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 29.86 亿元、净利润 0.34 亿元

（经审计）。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长银五八资产总额为 346.55 亿元，净

资产 36.03 亿元，2025 年前三季度营业总收入为 16.74 亿元、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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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0.21 亿元（未经审计）。

（2）通程控股

通程控股（股票代码：000419）成立于 1996 年 8月 10 日，法定

代表人周兆达，注册地址为长沙市雨花区劳动西路 589 号，注册资本

人民币 5.44 亿元，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产进行房地产业、旅游业、

酒店和实业投资；酒店管理；综合零售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通程

控股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通程控股资产总额 59.38 亿元，净资

产 37.93 亿元，2024 年度营业总收入 20.83 亿元、净利润 1.72 亿元

（经审计）。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通程控股资产总额 56.93 亿元，净资产

38.23 亿元，2025 年前三季度营业总收入 14.81 亿元、净利润 1.37

亿元（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本次增资定价以 2025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北京卓信大

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履行完国有金融企业资产评估备案程序

后，确定每股增资价格为 1.8877 元。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和政策公允合理，不会对本行拥有的权益独立

性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本行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协议

本行在履行完必要的审批程序后，将与长银五八签署增资协议。

增资协议将包括增资金额及常规的各方权利义务等内容。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能进一步充实长银五八资本，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为

其持续稳健经营创造条件。本次增资系以平等合作为原则进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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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全部为本行自有资金，程序公开且公平，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的财务状况带来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本行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6 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以及本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本行本次对长银五八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须提交董事会审

议并披露。根据本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增资事项需要提交股东

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本行内部授权审批程序审查，以及本行董事会

风险控制与关联交易委员会、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通

过。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由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5 年

第 4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增资严格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遵循

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以及损害本行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本行的独立性。增资事项符合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符合本行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并已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

程序。

七、风险分析

此次增资尚须提交本行股东会审议，并报请监管部门核准，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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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1.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5 年第 4 次

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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